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２９·６７



玉树藏族自治州财政预算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３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７月３０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财政预算的管理，保障自治州国民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结合
本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州、县财政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调

整、监督和决算的编制审批。
第三条　州、县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查本级总预算草案及本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批准本级预算和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

决算的不适当的决议；
（四）撤销本级政府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本级总预算的执行；
（二）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
（三）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
（四）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
（五）撤销本级政府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关

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决议。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具有下列职责：
（一）编制本级预算、决算草案；
（二）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本级总预算草案的报告；
（三）将下一级政府报送备案的预算汇总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组织本级总预算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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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决定本级预算预备费的动用；
（六）编制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
（七）监督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预算执行；
（八）在每一预算年度内至少一次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告本级总预算的执行情况；
（九）改变或者撤销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关于预算、决算的

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第五条　州、县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具有下列职能：
（一）具体编制本级预算、决算草案；
（二）具体组织本级总预算的执行；
（三）提出本级预算预备费动用方案；
（四）具体编制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
（五）定期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本级总预算

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

得改变。
第七条　州、县预算应当根据本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年度计划，结合上年预算执行情况，本着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
则，按照原式预算编制，不列赤字。
财政预算支出应增加教育和农牧业的投入。
第八条　州、县预算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设置一定数额的预算

周转金，由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中按规定调度使用，不得列入支
出。
第九条　州、县预算应按本级预算支出额的一定比例设置预

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难以预见的特殊支出。其中：州级按
２—３％设置，县级按１—２％设置。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举行一个月前，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的
决定，将总预算和本级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
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

２０日前，将本级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进行初审。
第十一条　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在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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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级政府可先按预算草案执行；预算批准后，按批准的预算执
行。
第十二条　在预算执行中，遇有重大事件发生、方针政策调整

或经济情况变化，需要增加支出和减少收入，涉及预算部分变更及
动用上年净结余时，必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
批准。
因上级政府返还或专项拨款而引起的预算收支变化，不属于

预算调整，但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
第十三条　财政预算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税

务部门应及时、足额地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财政部门应按时拨付
预算支出资金；国库应准确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和预
算支出的拨付。
第十四条　预算年度终结时，州、县人民政府必须按规定编制

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财政决算草案必须如实反映本级财政收入、支出的真实情况，

划清预算年度，分清资金界限，科目内容完整，数字准确，不得隐瞒
收入，虚列支出，虚列收入，少列支出。
第十五条　州、县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预算单位和下级政府的

预算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
第十六条　州、县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不如实编报预算、决算

的，不严格执行预算的，擅自变更预算的，将预算内资金转为预算外
资金或者把预算外支出转为预算内支出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可以提出纠正意见、质询，作出撤销预算变更的决定，并
建议追究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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